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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 公告编号：2026-04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暨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175,994,345.33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于近日收

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相关起

诉材料，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布吉支行”）向法院对公司提起诉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被告：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175,224,376.36 元、利息 750,032.40 元、罚

息（拖欠本金的罚息）19,863.44元、复利（应收利息的罚息）73.13元（罚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复利暂计至 2026年 2月 26日，之后按合同约定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2．确认原告对被告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英飞拓大楼房产【证号：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80912号】享有抵押权，有权就处置该抵押物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债权，优先受偿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原告为实现

债权和抵押权而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合计诉讼标的金额：175,994,345.33元。

（三）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2023年 6月 16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2023圳中银布借字第 011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借款，借款金额为

183,000,000元。借款期限为 24个月，自 2023年 6月 16日起至 2025年 6月 16

日止。若实际提款日与上述借款期限起始日不一致的，以实际提款日为准，借款

期限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借款到期日相应顺延。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以实际提

款日为起算日，每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重新定价一次，重新定价日为下一

个浮动周期的首日，即起算日在重新定价当月的对应日，当月没有对应日的则为

当月最后一日。借款首期（自实际提款日起至本浮动周期届满之日）利率为截至

实际提款日的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1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加 35 基点；在重新定价日，按截至重新定价日前一个工作日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 35 基点进行

重新定价，作为该浮动周期的适用利率。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每月的 20日为

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该实际执行利率水平上加收 50%，

对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以及罚息，按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金还款方式为：

2023年 12月 21日归还 1,830,000元、2024年 6月 21日归还 1,830,000元、2024

年 12月 21日归还 1,830,000元、贷款到期日归还 177,510,000元。

2023年 6月 16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 2023圳中银布抵字第 0113号

《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其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英飞拓大楼

房产【证号：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80912号】抵押给原告，为上述《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涉案房产于

2023年 6月 27日办理了抵押登记【证号：粤（2023）深圳市不动产证明第 049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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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025年 6月 27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 2023圳中银布借补字第 0113-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将借款期限展期至 2026年 2月 25

日，展期期间的借款利率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1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加 90基点，重新定价日、浮动周期、利息计算、结息方式及罚息

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展期后，每月 21日归还本金 30万元，到期结清借款。2025

年 11月 1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 2023圳中银布借补字第 0113-2号《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将借款利率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66基点。2025年 11月 20日，被

告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 2023圳中银布借补字第 0113-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第三次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将结息方式变更为按季结息，每季度末月的 20日为

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本金还款方式调整为 2026年 1月 21日前归还 90万元，

2026年 2月 25日归还 174,410,000元。

原告按合同约定于 2023 年 6月 30日向被告发放了贷款 183,000,000 元，贷

款已于 2026年 2月 25日到期，但被告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原

告的合法债权，现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据我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支

持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

三、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的基本情况

关于上述中国银行布吉支行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已查封公司

英飞拓大楼（以人民币 175,994,345.33元为限）。具体情况如下：

权利人 不动产权属证书号 被查封资产明细 查封文号 查封期限 查封机关

英飞拓

粤（2021）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080912号

位于深圳市宝安

区观澜街道英飞

拓大楼的不动产

（2026）粤

0307民初

22349号

2026年 5月 12
日至 2029年 5

月 11日

深圳市龙

岗区人民

法院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收到的新增诉讼、仲裁事项涉及的金额共

计约为人民币 170.8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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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绝对值的 1.52%。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法院出具的（2026）粤 0307民初 2234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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